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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则 

第一条  本附加合同可附加于各类企业财产保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主险合同”）使用。主

险合同所附条款、投保单、保险单、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，凡与本附加合同相关者，均为本附

加合同的构成部分。凡涉及本附加合同的约定，均应采用书面形式。 

第二条  本附加合同与主险合同的内容有冲突的，以本附加合同为准。本附加合同未尽事

宜，以主险合同为准。主险合同效力终止，本附加合同效力亦即行终止。 

保险责任 

第三条  经双方同意，保险人对被保险人交付的文件、资料、物品或者在履行合同过程中

知晓的任何被保险人的商业秘密（包括但不限于：技术方案、工程设计、电路设计、制造方法、

配方、工艺流程、技术指标、计算机软件、数据库、试验结果、图纸、样品、样机、模型、模

具、操作手册、技术文档、业务函电、客户名单、营销计划、采购资料、定价政策、非公开的

财务资料、进货渠道、产销策略、招投标信息以及被保险人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有关协议的约定，

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）承担保密义务，并约束保险人的员工对被保险人的前述商业秘密承

担保密义务。如果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员工未遵守本条保密义务的约定，导致被保险人的商业

秘密被泄漏，则保险人同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
